2011年台北飛盤公開賽
北體全字第              號
一、主    旨：落實打造運動島、推動運動人口倍增計劃
             發展飛盤運動、培養優秀飛盤選手
提昇國內飛盤運動技術水準、提倡全民動態休閒。 

二、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體育會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體育會飛盤委員會。
四、 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河川高灘地管理所
板橋區體育會飛盤委員會
黎明技術學院。
五、競賽日期：100年12月10、18日。
六、賽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七、競賽地點：10日-縣立新莊田徑場(回收計時賽、雙人傳接賽、越野賽)

18日-河川高灘地-浮洲藝術公園(高爾夫賽) 。
八、參加資格：新北市各級選手。
全國各級選手。 

九、競賽分組與項目 

(一)回收計時賽、越野賽：
1.公開組、2.女子組、3. 高男組、4. 高女組、
5. 國男組、6. 國女組、7. 少男A組、8. 少女A組、
9. 少男B組、10. 少女B組。
(二)雙人傳接賽
1.公開組、2.中學組、3.國小組。
各組不分男女。中學組為國中與高中組合併。
(三)高爾夫賽
1.公開組、2.女子組、3.中長組、4.中學組
中學組為高中以下之學生。
各組參賽選手未達八名時，由大會決定併組競賽或取消該組競賽。
選手皆可向上跨組參加其他項目。
十、競賽規則： 

(一)依據最新國際飛盤聯盟核定之規則。 

(二)單行規則由大會核定公佈執行。
1.雙人傳接賽
距離：公開組10公尺，中學組8公尺、國小組7公尺。
時間：每場兩回合，每回合一分鐘
投擲限定：第一回合反手投擲，第二回合正手投擲。
接盤限定：第一回合單手接盤，第二回合可雙手接盤。
成績計算為兩回合之總和。
2.飛盤高爾夫賽預賽18洞、決賽18洞。
預賽混組、決賽分組。
十一、申訴辦法：
(一)競賽中如發生爭議問題時，由領隊或教練先行口頭異議；並於賽後三十分鐘向大會提 出書面異議事實，交由大會裁定後不得再有異議。
(二)比賽時若發生選手資格問題，請於賽前或比賽終了前以口頭向競賽組提出，由競賽組記錄存查。
(三)若有關比賽爭議問題時，請由隊長或教練向競賽組提出書面抗議，並繳交保 證金新台幣貳仟元整，其終決由大會裁判之，不得有議異。抗議成立，保證 金退還，否則沒收。 

十二、報名方式：
(一)地點：新北市體育會飛盤委員會
(二)聯絡人：吳峯銘總幹事 電話：0932558949  e-mail：wfm9898@gmail.com
(三)日期：自即日起至十二月四日。
(四)以電子郵件寄送， 並請自行電話聯絡確認是否完成報名手續。
十三、獎勵辦法：各組取前三(或至六名)獎勵，頒發獎杯(或獎狀)。
十四、本活動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後公佈之。
